关于2011年四季度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许可审查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建设部第135号令）、《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49号令）和我厅有关文件精神，我们组织审核工作组对申报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乙级、暂定级资质材料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予以公示。公示截止期为 2012年1月14日。

审查意见中要求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核实的，由设区市及扩权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核查。申报企业对审查意见有疑义需要申诉的，可以提供书面说明材料向设区市及扩权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诉。书面说明材料可以对原申报资料进行解释，但不得增加新的业绩、人员等材料。设区市、扩权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于2012年1月14日前将公示中要求的核查事项和申诉材料的核查意见及相关材料报我厅，逾期不予受理。

任何单位及个人对企业申请材料真实性或其他情况有举报的，请于2012年1月14日（以邮戳为准）前以书面形式向我厅反映。反映的情况应实事求是，有具体事例、内容。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署明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浙江省建设厅政务办理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498号浙江地勘大楼三楼）

邮政编码：310025

联系电话：0571-85213131 

联系人：张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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